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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
教育宣传学习材料

总 期 第 43 期（2026 年第 1 期）

中 共 上 海 大 学 委 员 会

中共上海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监委驻上海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7 日

编者按：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市委要求，学校党委于 3 月 10 日部

署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服务保障全校学习教

育高质量开展，本期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宣传学习材料以开展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主题，收录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的 16 字总要求、通过五组关键词了解何为正确政绩观、违反

政治纪律的行为以及相关违纪行为的认定和处理等内容，供校内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参考学习。当前，“十五五”开局起

步，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抓好学习教

育各项工作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建设与上海城市地位相

匹配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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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 16 个字很重要

素材来源：共产党员公众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这 16 个字，作为学习教育的总要求。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起学习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将 16

字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投

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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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关键词带你了解何为正确政绩观

素材来源：共产党员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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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

素材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基本释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党员领

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

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023 年 12 月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在总则中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

观、事业观”，在分则政治纪律中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

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

有关规定



14

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本质上是党

员领导干部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业观，是政绩观

扭曲错位问题。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和中央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及《中

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

考核工作的通知》均强调，要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辩证

地看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个人贡献

与集体作用，既看发展成果，又看发展成本与代价；既注重

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考核尽力

而为，又考核量力而为，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的政绩；注意识别和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防止和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

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考核政绩观，主要看是

否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是否具有“功成不必在我”

精神，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识别和认

定

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识别和认

定，核心是看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

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

只有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

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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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素材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基本释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党员领

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

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2023 年 12 月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违反群众

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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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党章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

具体要求。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

“对一切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

要严肃追责问责，依纪依法处理。”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第五条第（四）项将“政

绩观存在偏差，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不积极不作为，搞‘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乱作为”确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

采取平职调整、专任职级公务员、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

整处理，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可以办理提前退休。

纪律要求：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

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观支配下的急功

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

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

人民利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党员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

益出发，决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

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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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违纪行为

如何认定和处理？

素材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

解答专家：

王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

授

答：一、条文的规定和主旨

此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

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仅脱离实际、劳民伤财，

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往往由于领导干部急功近利、贪

图虚名，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所致，极易助长弄虚作假、奢

侈浪费的不良风气，污染一方政治生态，败坏党和政府形象，

政治危害极大。因此，此次《条例》的修订将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

政治纪律。

二、违纪行为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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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符合

第二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前提是符合第一款规定的违纪

构成要件。因此，认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与第

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搞“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归根到底是政绩观的错位。另一方

面，第二款在第一款的基础上规定了“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作为第一款的加重要件，意味着所搞的工程并非简单的工作

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

了较为严重的损失、损害，偏离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

展要求的程度也更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违纪主体为党员

领导干部。具体而言，在认定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行为的本质在于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劳民伤财意味着在财政吃紧情况下，不顾群众需

要，脱离当地实际，新建或投入非必要、非急需的工程项目，

“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其二，行为的后果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较大损

失，或者造成了较大的财政浪费、资源浪费，或者错失了发

展机遇，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可根据以下因素综合

判断后果或情节的严重程度：在形象工程上支出了多少财政、

造成的资源浪费的程度、违背新发展理念和背离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严重程度、对该地区该领域的发展机遇造成多大影响、

人民群众对工程的不满情绪、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明知故

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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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主观心态上具有故意或者过失。要么是明知自己

的行为属于政绩观的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

展要求，会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仍希望或

者放任结果的发生。建工程搞项目，只想着为官在面上留下

什么，“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意”，脱实就虚“搞

形式”、寅吃卯粮“铺摊子”、浮夸作秀“求显绩”；要么

因为能力不足，判断失误，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认识不清，

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把握存在偏

差，没有充分认识到所上的项目与正确的政绩观背道而驰，

对项目的有用性未经科学论证，对项目的可行性未展开充分

调研，进而客观上造成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较大损失。

三、相关法规和纪法衔接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对

一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

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规定》第五条第（四）项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乱作为”确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相应须根据其一贯

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

公务员、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处理，符合提前退休条

件的可以办理提前退休。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

罪。如果违纪党员干部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

工程”的行为已涉嫌触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根据《条

例》第三十五条关于纪法衔接的规定，按照其受到的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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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行政处罚和政务处分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四、典型案例

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在担任漳

州市委书记期间，为了早出政绩、快出显绩，未经调研论证

便花费 2.11 亿元打造 6 座仿古驿站，最终导致长期荒废闲

置，成了“半拉子工程”。

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上任后为“尽快见到政

绩”，在全市大拆大建，累计铺排项目 345 个。他的滥权妄

为，造成包括杨梅洲大桥在内的 33 项工程烂尾。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脱离实

际、违背干部群众意愿随意决策，出台文件“一刀切”要求

定期清理本地区国道、省道、县道等主干路两侧野树杂草，

留茬高度在 10 厘米左右。只顾“面子”、不顾“里子”，

对主干路两侧可视范围和领导干部调研检查经常走的线路

整治标准要求过高，但却放任村内环境特别是背街小巷脏乱

差；对公路沿线某村庄 12 户房屋“刷白墙”“加青瓦”，

但对村内其他房屋未作任何整修，形成鲜明反差，造成整治

工作变形走样。检查考评过多过频、层层加码，信阳市实行

“每月一暗访一通报、一季度一考评”，息县实行“每日一

通报、每周一排序、每半月一评比、每月一奖惩”，项店镇

频繁开展督导检查、观摩评比，采取贴照片等方式通报排名

靠前、靠后的村党支部书记，增加基层干部和群众负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委原书记张冠军乱作为、假作

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17 年至 2023 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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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在乡村振兴迎检等工作中弄虚作假搞“面子工程”，花

费大量财政资金在农业园区大门等位置安装大型电子显示

屏、建设参观通道，多次组织养殖户临时集中以制造市场繁

荣、交易活跃假象；在项目推进中重规模、轻效益，重立项、

轻管理，导致大量资产长期闲置，浪费巨额财政资金。

五、预防要点

首先，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搞“政绩

工程”和“形象工程”，直接反映出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了

偏差，有的一心追求“显绩”，认为教育、医疗、生态等领

域周期长、见效慢，对个人的升迁提职起不到帮助；有的怀

着谋取私利的目的，因为“政绩工程”在资金和体量上都不

是小数目，从而为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为防止

出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在思想

上培育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政治三力”，立足长远，心怀

全局，求真务实，站稳人民立场，倾听民之所求，解决民之

所盼。

其次，客观上完善机制。一方面，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要持续调整“唯 GDP 论英雄”的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宜更突出，有些地方宜更侧重生态

指标，有些地方民生问题则相对迫切，考核机制要“量体裁

衣”，使考核导向更精准、更符合地区实际。另一方面，实

施项目工程要纳入程序化、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完善论

证、听证机制，实事求是，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效于民，

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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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形成震慑。一方面，对领导

干部决策用权加强监督，促进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相贯通，形成监督合力。另一方面，

健全责任追究制度，谁搞“形象工程”给经济发展带来后遗

症，就要严肃追责，让领导干部在决策用权时心存敬畏，对

历史和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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